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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红星瓷厂灯光球场 位于曙光路22号、红星瓷厂厂区内，建成于1959年。该场建
成后，曾多次被作为市篮球等级联赛的赛场之一。
    市宇宙瓷厂灯光球场 位于新厂西路童街地段、宇宙瓷厂厂区，建于1959年。该场
曾多次被作为市篮球等级联赛的赛场之一。
    市电瓷电器工业公司灯光球场 市电瓷电器工业公司之前身为景德镇电瓷厂。20

世纪60年代初期，电瓷厂曾建灯光球场，“文化大革命”期间，该球场被改作他用。今市
电瓷电器工业公司灯光球场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固定看台的灯光球场，该球场位
于中华南路329号公司区域内，球场之一侧建有台阶形水泥固定看台。
    昌河飞机制造厂灯光球场 位于新厂东路茅家畈、昌河飞机制造厂区域，建成于20
世纪70年代末期，是带固定看台的灯光球场，该球场纵向两侧建有台阶形水泥固定看
台。1983年6月，该球场被作为在市举行的全国青年篮球联赛第二阶段（景德镇赛区）的
比赛场地之一。

    市少年宫体育场所 建成于1985年9月，位于沿江西路金鱼山地段、市少年宫内，有
体操、航空航海模型等体育活动室。该宫体育场所曾接纳少年儿童体操、武术、航空模

型、航海模型等学习班。

第三节 体育管理科研

    体育管理工作

    管理分工 民国时期，民国13年（1924年）起，浮梁县体育先后依次由县教育局、县
政府第三科、县教育局第二科分管。三民主义青年团浮梁分团部兼管团员与青年体育；

浮梁县国术馆管理全县国术事宜；浮梁县公共体育场（事业机构）管理县公共体育场场地

设施。此外，曾一度存在的浮梁县体育会作为全县综合性专门体育群众团体，协助县政

府（教育局）管理体育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市体育由市政府文教科兼管，其他有关部门和群众团体
也兼管与自身业务有关的体育事务。
    1953年7月市体委（当时为市政府体委）成立后，市体育事业则由市体委和市有关部
门与群众团体主管、分管和兼管。各单位主管、分管、兼管情况如下：

    市体委，主管全市体育事业；市教育局（曾为市政府文教科、教育科和市文教局）  ，分
管学校体育；市人民武装部（曾为市兵役局，1985年10月改称军分区）  ，兼管军事体育；市
民政局（曾为市政府民政科）  ，兼管聋哑人、残疾人体育，今通称伤残人体育；市老干部局
（1984年成立）  ，兼管老干部体育；市总工会（前身为市工会联合会）  ，兼管职工体育；共青
团市委（前身为青年团市委）  ，兼管团员与青少年体育；市妇联（前身为市民主妇联）  ，兼管
妇女、幼儿体育；其他各市级行业局则兼管本局、系统职工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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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梁县体育在1955年5月以前由县文教局兼管，农民体育由县农民协会兼管。1955

年5月以后由县体委主管，其他部门和群众团体则兼管与自身业务有关的体育事务。

    1953年7月市体委成立初期，仅设办公室，统管全面体育事务。

    1957年起，市体委之下增设射击俱乐部、航空模型俱乐部、航海多项俱乐部。1％1

年上述3个俱乐部撤销，成立市国防体育综合俱乐部。上述各俱乐部自成立起则分管单
项和多项国防体育事务。

    1960年，市体委之下增设市青少年业余体校，具体分管市体校事务。

    20世纪60年代初期，市体委之下增设体育场机构，具体分管市灯光球场、市田径场

场地设施。

    “文化大革命”后期，1972年市体委恢复，即全面主管全市体育事业。

    1973年，市体委内部设置群众体育科、人事秘书科，市体委下设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

校和市体育馆；群众体育科具体分管全市体育业务；人事秘书科具体分管人事、秘书、档

案、计划、财务、统计、劳动工资、总务等事务；市体校管理该校事务；市体育馆负责场馆管

理等事务。

    1973年，成立珠山区（当时称景北区）和昌江区（当时称景南区）两区体育运动委员

会。1977年和1978年，分别成立了蛟潭区（当时称景西区）和鹅湖区（当时称景东区）体

育运动委员会。上述各区体委成立之后，则主管本区体育事业。

    1976年，市体委内部增设军事体育科，原由群众体育科兼管的军事体育改由军事体

育科分管。

    1978年，市第十中学成立，市体校并人十中，与市业余军事体校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市体校和市业余军事体校由市十中管理。

    1980年，市体委内部增设竞赛训练科，竞赛训练业务即从其他业务科室分出，由竞赛
t）I｝练科分管。

    1984年6月，市体委内部增设学校体育科，分管学校体育与青少年业余训练事务。

同时，撤销军事体育科。

    1985年，市体委内部增设体育研究室，分管体育科研事务。

    同年，市体委之下增设事业机构市游泳场，负责市游泳场场所设施管理等事务。
    管理规章制度 民国时期，浮梁县有关部门制定、施行的体育管理规章制度甚少（据
现有资料，仅知一则，记述于后）民国29年（1940年）浮梁县第一区（该区辖景德镇一）制
定《浮梁县第一区国民体育技能竞赛会竞赛规程》。

    新中国成立后，市体委以及市有关部门曾制定、施行过一系列体育管理规章制度。
每当举行市级大型体育竞赛，市体委均制定、施行《竞赛规程》及其他方面的体育管理规

章制度，现择要记述如下。

    1953年12月，市体委建立市篮球、排球周末比赛制度，公布《比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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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9月，市体委制定《景德镇市中等学校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预备级项目
标准》。
    1955年10月，市体委制定、颁发《景德镇市职工＜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办
法（草案）与项目标准》。
    1956年4月，市体委与市文教局、共青团市委、市工会联合会、市手工业联社、市工业
交通局共6个单位联合制订了《景德镇市业余体育训练班章程（草案）》。同年4月17
日，市体委首次正式公布《景德镇市各项运动最高纪录》，并成为制度。此后历年（“文化

大革命”期间除外）市体委均公布《市最高纪录》。同年10月，市体委制定并施行《景德
镇市体委所属体育场所及体育设备管理暂行办法》。同年，市体委建立等级运动员、等级

裁判员审批制度，并批准全市首批等级运动员、裁判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该制度停止
执行，1978年又恢复执行。

    1957年，市体委、市文教局联合制订《景德镇市少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
    1960年6月21日，市体委制定颁发《景德镇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招生简章》。同
年6月29日，市体委制定《景德镇市灯光球场管理规则（草案）》。
    1972年5月12日，市体委制定《景德镇市体育馆管理规则（试行）》。同年，市体委
制定在本市《试行“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的办法》。

    1985年9月，市体委制定《机关岗位责任制》，并在机关实行。
    体育科研．

    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市各级学校体育教学研究组织均开展了体育教学研究活动，
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少数教练员也进行了一些有关运动训练的初步的科学研究工作。

    1985年初，市体委设立体育研究室，该室主管体育科研工作，配有专职干部2名，8
月增加到4名。 自此有专门体育科研行政机构主管开展体育科研活动。
    1985年4月30日，在市体委的主持之下，经体育研究室具体组织，成立了景德镇市
体育科学学会。该学会是全市体育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受市体委和市科

学技术协会双重领导，业务上受省体育科学学会指导，具体由市体委体育研究室管理。

    市体委体育研究室成立之后，多次举办或承办体育科学学习班；开展了体育发展战
略研究工作；承担了《市体育大事记》和（（体育志》的编纂任务；开展了青少年运动员科学

选材工作，具体进行了测试、评审、组织拍摄骨龄片、组织建立体校重点班学员技术档案

等项工作，并编印、散发了《选材手册》；设专人从事运动营养学的研究与编著；向体育工

作者赠发体育科技书籍1000余册。同时，体育研究室承担了市体育科学学会单独举行
的或会同其他机构共同举行的4次体育科学学术性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1985年起，市体育工作者撰写并发表了不少体育科学学术论文。同年，市体育科学
学会、市体委等单位曾多次举办体育科学专题学习班。
       市体育科学学术性会议  自1985年起，市体育科学学会与市体委、教育局联合召开



286 景德镇市志

体育科学学术性会议4次。 其中，一次是市体育教学改革探讨会，一次是市体育发展战

略讨论会，两次为市体育科学学术论文报告会。

景德镇市体育教学改革探讨会，由市体育科学学会、市体委、市教育局共同于1985

年9月 16至 17 日在市体育馆召开，会上交流了25位作者撰写的有关文稿26篇 ，其中大

会宣讲交流14篇 ，书面交流12篇。 有 60余人出席会议，其中有文稿的全部作者以及部

分优秀体育教师和骨干体育教师；市体委、市教育局、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市体育科学学会

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探讨了全市学校体育教学改革的有关问题。

景德镇市第一届体育科学学术论文报告会(即 1985年度景德镇市体育科学学术论

文报告会) ,由市体育科学学会于1986年 3月 29至 30 日在市科技馆召开。 会上交流论

文21篇。 这些论文涉及体育理论、运动训练、运动医学、运动心理学、学校体育、体育史

等多种学科。 出席会议的有论文作者、学会积极分子、学会常务理事等30余人 。


